
附件2

涉企收费清单公示

	收费主体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收费依据
	收费标准
	服务内容
	备  注

	
	
	行政事业性

收费
	经营服务性

收费
	
	
	
	

	南安市装备制造业协会
	会费
	□ 是

☑ 否
	□政府定价

□政府指导价

☑市场调节价

（会费）
	根据南安市装备制造业协会章程
	协会五年为一届，五年一次性收取会费标准：1、会长单位，每届会费10万元；2、监事长、常务副会长单位，每届会费3万元：3、副会长单位、副监事长单位每届会费1.5万元；4、理事单位，每届会费0.5万元。

	1、人才培养，举办专题讲座；2校企合作，举办校园专场招聘会；3、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、项目对接，解决企业技术难题；4、提供政策咨询服务；5组织会员企业外出参观考察，参展观展。
	


说明：1.“收费主体”填写收费单位名称。

2.“收费性质”属于市场调节价的，在括号内标明收费类型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、政府部门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收费、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或其他收费）。

3.“收费依据”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或经营服务性收费中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，标明定价文件名称和文号；属于政府部门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的，标明法律法规名称和具体条款。

4.“收费标准”有分档标准的，填写价格区间。



